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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版物业用房配建规范细则出台 

惠州新建小区无业委会办公室的尴尬局面或将被终结。在惠州诸多小区物业管理用

房不达标的背景之下，上周四，惠州市房管局发布《关于规范我市物业服务用房配建工

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规划设计时，物业用房的设计方案须

到住建部门和房管部门备案审批。这一物业用房配建规范惠州版细则规定，物业管理用

房不低于 50平方米，业委会办公室不低于 10平方米。 

物业管理纠纷在惠州乃至全国各地一直频繁上演，尤其涉及物业用房、业委会办公

地点问题，已成物业管理的矛盾焦点。媒体披露，部分开发商由于规划、工程造价方面

问题，想尽办法缩水建造小区物业管理用房和业委会用房，导致一些小区的物业公司只

能在门卫室办公，有的业委会办公室被安排在地下室。 

“近几年来惠州关于物业用房方面矛盾不断，尤其近期较多纠纷出现，而此前惠州

市涉及物业用房方面的没有做详细的规范。”惠州市房管局分管物业管理的副局长周秋

平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因为过去惠州对物业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够规范，一些

小区物业用房配建不达标或无业委会用房导致物业管理问题频发，为进一步规范惠州物

业管理行业，便选择在此时出台惠州版的规范细则。 

小区物业用房并非没有配建标准，早在 2008 年最新修订的《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就有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少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二的比

例，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物业服务用房，最低不少于 50 平方米，最高不超过 300平

方米；其中，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最低不少于 10平方米，最高不超过 60平方米。物业

服务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全体业主，专用于物业管理服务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而惠州版细则针对上述规定做了进一步细化，如规定变电室、设备间、消防控制室、

监控室、公共门厅、过道、车棚、车库、人防工程、社区配套用房、临时性建筑及室内

层高不足 2 .2米的房屋不得作为物业服务用房。进行简单装修，并达到办公或生活条

件；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通讯、有线电视、宽带等设施的，应当在物业管理用房内预留

端口，具备正常使用功能。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时，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的规定科学设计物业服务用房，经当地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再到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这条规定在《广东省物业管

理条例》是没有的，此前惠州楼盘报建审批当中，也只要求建物业管理用房，对业委会

用房却未作把关。 

这条“关卡式”规定，也被业界解读为住建部门和房管局部门为规范物业用房、业

委会用房等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硬件配建而用的杀手锏。与此同时，此番出台的惠州版

细则也受到行业的普遍认可，业界唯一的担心是，相关部门能否严格执行新规？ 

各方说法 

房管局：小区没业委会办公室导致很多问题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e/60e05dde/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6/72694e1a/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2/7528623f/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2/7528623f/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c/7ec65219/1.html


惠州市房管局分管物业管理的副局长周秋平解释，鉴于近几年来惠州关于物业用房

方面矛盾不断，尤其近期较多纠纷出现，而此前惠州市涉及物业用房方面的没有做详细

的规范。以前在项目的报建审批过程中由于没有对业委会办公室的配建和设计做出规范，

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业委会办公室，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是出台规定在这方面做

出明确规范。现在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对物业的权利意识都加强了，因此市房

管局选择在这个时候参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制定出台惠州市物业用房配建的规范细则。 

开发商：新规定不会增加开发成本 

金宝集团营销总监余鹤皋认为，住建局和房管局出台这个规范细则，最明显的作用

应该还是对整个物业管理行业的规范。由于此前相关规定不够明确清晰，一些小区在物

业用房和业委会办公室配建方面比较随意、导致给后期的物业管理工作造成麻烦。重视

物业管理，做好物业管理方面的硬件配套，不仅体现一个房企的产品品质，前瞻眼光，

同时也给项目的后期物业管理带来诸多便利。而按目前出台的规范细则配建物业用房，

基本不会增加开发商的开发成本，执行起来难度应该不大。 

物业公司：希望部门严格监督执行规范 

光耀集团副总裁、光耀物业总经理房云峻表示，物业用房配建规范惠州版细则对惠

州物业管理行业而言，无疑是件大好事。涉及小区物业用房，目前惠州很多楼盘都没有

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要不就面积缩水，要不就没有(业委会办公室)，要不就建在

边边角角看不见的地方，基础的硬件条件都不具备，这给物业管理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一些房企重营销轻物业(因为有的企业过于追求回款效率，营销能

回款，而物业不能)，没有把业主真正放在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

措施也待加强。惠州推出物业用房配建规范细则，起码能在硬件保障上做出规范，必将

对物业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帮助，同时也能更维护业主的权益。也希望政府部门能严格监

督执行，把好审批这一关，使这一规范能落实到位。 

 

 

 

 

 

 

 

 



广州市 发布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 

23 日，广州市政府 14 届 9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市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的

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将在全市全面推行保障性住房小区管服务、物业服务管理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管理

意见。理扣分办法。据悉，非法出租出借保障房将一次性扣 20 分，市住保办将实施收房。 

  《意见》从保障性住房小区房屋、社区、公务 

  在房屋管理体系方面，将全面推行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规范小区住户的居

住行为。其实目前扣分办法已实施，主要由市住保办来执行，通过在大型小区派驻工作站，

物业管理公司以及居委会协助市住房保障办执行扣分办法，“比如非法出租出借保障房会被

扣 20 分，将会收回保障性住房；租赁型住房空置 3 个月以上的也会被扣分，目前已经收回

72 套住房”。 

  对于人户分离的管理困难，此次《意见》提出，将建立住户常住登记制度，实行第二住

址登记制度，实现户籍地、居住地双向管理。此外，将根据居民需求和社区实际，在保障性

住房小区合理配置社区服务站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对于市民关注的保障房物业收费问题，《意见》明确，物业服务费按照《广州市住宅物

业服务收费参考标准》执行，原则上不低于四级标准。对此，四级标准有具体的规定，收费

标准分有电梯和没有电梯的两种类型，有电梯的加起来的总数是每平方米每月 1.38 元，没

有电梯的话，每平方米每月 0.93 元。 

 

 

 

 

 

 

 

 

 

 

 

 

 



安徽养老机构建设两指导意见出台 

12月 22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安徽省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试行)》

和《安徽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试行)》近日颁布实施，意见对社会办和社

区养老机构建设管理分别作出一系列规定，以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质量和服务功用。 

  意见提出，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要有合理划分功能区域的设施设备，其中

居室的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双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4平方米，合居型居

室每张床位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5平方米。有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有

全部工作人员、管理机构的职责说明以及选聘、培训、考核、任免、奖惩等相关管理制

度，工作人员须佩证上岗。应与入院老年人或其亲属、单位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入院协

议书。 

  意见提出建设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以县(区)、街道(乡镇)投资兴办为主，省及

地方财政按规定予以建设补助。各地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要按照

人均不少于 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每县(市、区)应建成

一所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一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 300平方米，示

范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 750 平方米，与社区服务中心和其他设施共用场

所的，养老服务机构的使用面积不得低于 150 平方米。（记者 汪国梁）标签：安徽省

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指导意见  

 

 

 

 

 

 

 

 

 

 

 



武汉推公积金新政限购专家称比“汉七条”更狠 

武汉公积金管理中心 26 日发布通知，对武汉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将公积金

贷款资格条件由原“认公积金贷款”调整为“认房认公积金贷款”。 

  何谓认房又认贷？以前，第一套房用的是商贷，第二套用公积金，可以享受公积金首套房的政策。

但如果执行新政，这种情形只能算购二套房，意味着首付要七成。 

  “这是比‘汉七条’更狠的限购政策。”中国指数研究院[微博]华中分院市场研究总监李国政

告诉记者，新政后，武汉公积金首套房贷款比例预计将降到 50%-60%。 

  李国政认为，新政实际上对两类刚需群体采取“一收一放”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收紧的是改

善性购房家庭，该群体受新政影响最大。新政下，在首付比例提至七成、贷款利率上浮到此前的 1.1

倍以上之后，他们的购房节奏势必会延迟、放缓。 

 

 

 

 

 

 

 

 

 

http://weibo.com/creis?zw=finance

